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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咸安监发〔2018〕31号


陕西省西咸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关于转发省安监局工贸行业专项整治工作

督导核查方案的通知

各新城安监局，能源办：

    现将《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贸行业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核查方案》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严格按照督导核查方案要求落实此项工作。

附件：省安监局工贸行业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核查方案

陕西省西咸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6月7日

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工贸行业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核查方案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明查暗访上海市工贸行业有限空间条件确认工作情况的通报》（应急函〔2018〕107号）、《关于明查暗访福建省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应急函〔2018〕102号）和省安全监管局《关于2018年继续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陕安监〔2018〕19号）、《关于印发2018年继续推进工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陕安监〔2018〕21号）要求，省安全监管局决定从2018年6月1日起至6月30日，重点对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和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导核查，现制定督导核查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全面推进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和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深入开展，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整改隐患，进一步提升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水平，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督导核查主要内容
（一）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

1.市（区）、县安全监管部门对粉尘涉爆企业调查摸底和台账建立情况是否完善。

2.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是否按计划有序开展，各地市是否确定了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示范企业及工作开展情况。

3.省级监管部门重点督导核查30人以上的粉尘涉爆企业。不存在30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的市（区）督导核查10人以上粉尘涉爆企业。

4.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是否进行了自查和聘请专家进行了检查，企业在往年上级检查督查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全部整改完成。

5.市（区）、县级监管部门对粉尘涉爆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及处罚情况是否到位。

6.基层单位在调查摸底中是否存在错报、漏报、瞒报问题，督导核查组将对“零报告”的（区）县进行明察暗访。

7.国家近几年检查和暗访通报中讲到的问题各级监管部门是否清楚，在粉尘涉爆企业是否全部整改。

（二）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

1.《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2018年继续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陕安监〔2018〕19号）落实情况。

2.对2017年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作开展空白或工作开展不力的县区、对“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没有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未落实作业审批制度，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作业”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执法检查情况。

3.市县安全监管局及企业建立健全有限空间监管台账情况。

4.对生产经营单位未严格履行有限空间作业要求的，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情况。

5.对不落实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导致发生事故的，依法依规查处情况。

三、督导核查分组

第一督查组：负责督查宝鸡市、杨凌示范区、渭南市、韩城市。

组长：党振仓  省安全监管局工贸处处长

成员：牛 竞  省安全监管局工贸处主任科员（13636715828） 

第二督查组：负责督查西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

组长：范德强  省安全监管局工贸处副处长

成员：刘卫锋 省安全监管局工贸处副调研员（18729275678）

第三督查组：负责督查榆林市、延安市、铜川市、咸阳市。

组长：叶剑虹  省安全监管局工贸处调研员

成员：付 坤  省安全监管局工贸处主任科员（13359276251）

四、工作要求

一是各市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认真做好各项工作。省局将结合半年考核对各市（区）、县工贸行业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点评，发现重大隐患，实行挂牌督办，落实停产整改措施，依法进行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逾期不能完成整改的企业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关闭。

二是各市（区）要认真组织开展自查，总结前期工作，形成书面材料，并对相关资料、文件、方案、台账等认真整理备查。

三是督查组除对所有粉尘作业场所30人及以上企业逐一核查外，还要对每个市（区）随机抽查2个县（区）、2家粉尘涉爆企业、2家有限空间作业场所，重点对“零报告”的（区）、县进行明察暗访，请各市认真做好前期自查和各项准备工作。

具体督查时间由各督查组与相关市（区）联系。

联系人：刘卫锋  电话：029-6391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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